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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于 2022 年 04 月 22 日上午 9:30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青岛市黄岛区萧山路

7 号惠城广场 417 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04 月 11 日通过电子邮件方

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现场出席董事 6 人，以通讯视频方

式出席董事 1 人（董事薛龙），委托出席董事人数 0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张新功

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刘晨光、张金江、孙燕芳、杨朝合、王爱东、周灿分别向董事

会提交了《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将在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上述职。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听取了张新功先生所做的《202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认为

2021 年度经营管理层有效、充分地执行了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各项决议，并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对 2022 年工作计划做了规划和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 年度报告》及《2021 年度报告摘要》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2021 年度报告摘要》将同时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

鉴证报告，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

鉴证报告，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公司在 2022 年 04 月 22 日至 2023 年 04 月 21 日期间，拟向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在授信期限内，

以上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合作单位以及最终融资金额（包括该额度项下的

具体授信品种及额度分配、授信的期限、具体授信业务的利率、费率等条件及和



抵押、担保有关的其他条件）后续进一步协商后确定，相关融资事项以正式签署

的协议为准。 

公司视经营需要在授信额度内进行融资，公司董事会不再逐笔审议。公司董

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由财务部门办理

相关手续。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 审议了《关于董事 2022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由于所有董事回避表

决，此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等公司相关制度，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

业薪酬水平，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2022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

案如下： 

独立董事的津贴为人民币 6 万元/年（税前）。除独立董事外，公司不额外

向董事支付董事职位薪酬。董事薪酬按照其所实际担任的职务确定。 

鉴于本议案中董事的薪酬与所有董事利益相关，全部为关联董事，《关于董

事 2022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无法形成决议，故直接提交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7 票。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公司章程》等公司相关制度，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

业薪酬水平，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2022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方案如下： 

2022 年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实行年薪制度，年薪由基本薪酬、年终奖

构成。根据高级管理人员所承担的责任、风险、压力等，确定不同的基本薪酬标

准，按月平均发放。年终奖与公司年度业绩及目标责任考核结果挂钩。以公司经

济效益为出发点，根据年度经营目标完成情况，以及个人目标责任考核结果相结

合的办法发放年终奖。 

本议案中董事张新功、叶红、林瀚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3 票。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叶红女士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http://www.cninfo.com.cn/


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聘任林瀚先生为公

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6.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制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并由会计师出具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表及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表的

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经常性损益表》和《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

益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此出具了《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专项审核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8.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将于 2022 年 05 月 20 日星期五于青岛市黄岛区萧

山路 7 号惠城广场 418 会议室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5、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6、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7、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8、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9、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鉴证报告； 

10、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11、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12、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经常性损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04 月 26 日 

 


